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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二百七十二條、第三百零一條條文對照表勘誤表 

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百七十二條 關

於刑之加重、減輕

或免除事項，均應

依本法第八十三條

第三項科刑評議之

表決方式決之。 

  法定刑之加

重、減輕或免除，

屬依法得審酌之

事項者，宜先表決

有無加重、減輕事

由，再表決是否依

法加重、減輕。 

  關於是否依

法加重、減輕或免

除，如因意見歧

異，而未達包含國

民法官及法官雙

方意見在內之過

半數意見之情形，

第二百七十二條 關

於刑之加重、減輕

或免除事項，均應

依本法第八十三條

第三項科刑評議之

表決方式決之。 

  法定刑之加

重、減輕或免除，

屬依法得審酌之

事項者，宜先表決

有無加重、減輕事

由，再表決是否依

法加重、減輕。 

  關於是否依

法加重、減輕或免

除，如因意見歧

異，而未達包含國

民法官及法官雙

方意見在內之過

半數意見之情形，

一、本法第八十三

條第三項所定

科刑評議之表

決，乃包含廣義

之科刑事項，因

此，包含刑之加

重、減輕或免除

事項，均應依本

法第八十三條

第三項科刑評

議之表決方式

決之，爰訂定第

一項。具體而

言，如認定被告

是否構成自首，

以及認定自首

後是否予以減

刑，應以包含國

民法官及法官

雙方意見在內

過半數之同意

第二百七十二條 關

於刑之加重、減輕

或免除事項，均應

依本法第八十三條

第三項科刑評議之

表決方式決之。 

  法定刑之加

重、減輕或免除，

屬依法得審酌之

事項者，宜先表決

有無加重、減輕事

由，再表決是否依

法加重、減輕。 

  關於是否依

法加重、減輕或免

除，如因意見歧

異，而未達包含國

民法官及法官雙

方意見在內之過

半數意見之情形，

第二百七十二條 關

於刑之加重、減輕

或免除事項，均應

依本法第八十三條

第三項科刑評議之

表決方式決之。 

  法定刑之加

重、減輕或免除，

屬依法得審酌之

事項者，宜先表決

有無加重、減輕事

由，再表決是否依

法加重、減輕。 

  關於是否依

法加重、減輕或免

除，如因意見歧

異，而未達包含國

民法官及法官雙

方意見在內之過

半數意見之情形，

一、本法第八十三

條第三項所定

科刑評議之表

決，乃包含廣義

之科刑事項，因

此，包含刑之加

重、減輕或免除

事項，均應依本

法第八十三條

第三項科刑評

議之表決方式

決之，爰訂定第

一項。具體而

言，如認定被告

是否構成自首，

以及認定自首

後是否予以減

刑，應以包含國

民法官及法官

雙方意見在內

過半數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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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本法第八十

三條第四項所定

方式決定之。 

得以本法第八十

三條第四項所定

方式決定之。 

決定之，併予說

明。 

二、法定刑之加重、

減輕或免除，如

依法得審酌是

否加重、減輕或

免除者，即使有

該加重或減輕

事由，依法亦非

當然予以加重

或減輕，仍須由

國民法官法庭

審酌個案具體

情事，決定是否

予以加重或減

輕，是於此情

形，宜先表決有

無加重、減輕事

由，再表決是否

依法加重、減

輕，爰訂定第二

項。 

三、關於是否依法

加重、減輕或免

除，因其性質上

屬於第二百七

得以本法第八十

三條第四項所定

方式決定之。 

得以本法第八十

三條第四項所定

方式決定之。 

決定之，併予說

明。 

二、法定刑之加重、

減輕或免除，如

依法得審酌是

否加重、減輕或

免除者，即使有

該加重或減輕

事由，依法亦非

當然予以加重

或減輕，仍須由

國民法官法庭

審酌個案具體

情事，決定是否

予以加重或減

輕，是於此情

形，宜先表決有

無加重、減輕事

由，再表決是否

依法加重、減

輕，爰訂定第二

項。 

三、關於是否依法

加重、減輕或免

除，因其性質上

屬於第二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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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條第二項

所定得由國民

法官法庭審酌

裁量之決定，而

非涉及「有」、

「無」認定之事

實認定事項，如

因意見歧異，而

未達包含國民

法官及法官雙

方意見在內之

過半數意見之

情形，得以本法

第八十三條第

四項所定方式

決定之，例如，

國民法官法庭

於已認定有被

告防衛過當行

為之前提下，討

論是否予以減

輕或免除其刑，

其中有二名國

民法官、二名法

官主張不予減

輕或免除其刑，

十三條第二項

所定得由國民

法官法庭審酌

裁量之決定，而

非涉及「有」、

「無」認定之事

實認定事項，如

因意見歧異，而

未達包含國民

法官及法官雙

方意見在內之

過半數意見之

情形，得以本法

第八十三條第

四項所定方式

決定之，例如，

國民法官法庭

於已認定有被

告防衛過當行

為之前提下，討

論是否予以減

輕或免除其刑，

其中有二名國

民法官、二名法

官主張不予減

輕或免除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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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國民法官、

一名法官主張

減輕其刑，二名

國民法官主張

免除其刑，則依

第八十三條第

四項規定計算

結果，得減輕其

刑，爰訂定第三

項。 

三名國民法官、

一名法官主張

減輕其刑，二名

國民法官主張

免除其刑，則依

第八十三條第

四項規定計算

結果，得減輕其

刑，爰訂定第三

項。 

第三百零一條 第二

審法院於第一次審

判期日前行準備程

序，除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七十三條第

一項所定事項外，

並宜確認下列各款

事項： 

一、上訴之範圍

及第二百九

十五條第一

項、第二項所

定相關事實

或情節、所援

引之證據或

相關筆錄。 

第三百零一條 第二

審法院於第一次審

判期日前行準備程

序，除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七十三條第

一項所定事項外，

並宜確認下列各款

事項： 

一、上訴之範圍

及第二百九

十五條第一

項、第二項所

定相關事實

或情節、所援

引之證據或

相關筆錄。 

依本法第四條規定，

行國民參與審判之

案件，除本法有特別

規定外，適用刑事訴

訟法之規定。又刑事

訴訟法第三百六十

四條規定，第二審之

審判，除本章有特別

規定外，準用第一審

審判之規定。故行國

民參與審判案件之

第二審準備程序，本

應適用刑事訴訟法

第三百六十四條準

第三百零一條 第二

審法院於第一次審

判期日前行準備程

序，除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七十三條第

一項所定事項外，

並宜確認下列各款

事項： 

一、上訴之範圍

及第二百九

十五條第一

項、第二項所

定相關事實

或情節、所援

引之證據或

相關筆錄。 

第三百零一條 第二

審法院於第一次審

判期日前行準備程

序，除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七十三條第

一項所定事項外，

並宜確認下列各款

事項： 

一、上訴之範圍

及第二百九

十五條第一

項、第二項所

定相關事實

或情節、所援

引之證據或

相關筆錄。 

依本法第四條規定，

行國民參與審判之

案件，除本法有特別

規定外，適用刑事訴

訟法之規定。又刑事

訴訟法第三百六十

四條規定，第二審之

審判，除本章有特別

規定外，準用第一審

審判之規定。故行國

民參與審判案件之

第二審準備程序，本

應適用刑事訴訟法

第三百六十四條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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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上訴理由

之意見。 

三、上訴理由之

重要爭點。 

四、有關經原審

合法調查證

據之意見。 

二、對上訴理由

之意見。 

三、上訴理由之

重要爭點。 

四、有關經原審

合法調查證

據之意見。 

用刑事訴訟法第二

百七十三條之規定。

惟行國民參與審判

案件之第二審，既兼

容事後審制精神，係

以事後審查之角度

審查原審判決有無

不當或違法，而非自

行重新認定事實及

適用法律，故其主要

係就上訴理由所指

事項認定原審判決

有無違法或不當之

情形。故於準備程序

中，宜確認下列事

項：（一）上訴之範圍

及第二百九十五條

第一項、第二項所定

相關事實或情節、所

援引之證據或相關

筆錄；（二）對上訴理

由之意見；（三）上訴

理由之重要爭點。例

二、對上訴理由

之意見。 

三、上訴理由之

重要爭點。 

四、有關經原審

合法調查證

據之意見。 

二、對上訴理由

之意見。 

三、上訴理由之

重要爭點。 

四、有關經原審

合法調查證

據之意見。 

用刑事訴訟法第二

百七十三條之規定。

惟行國民參與審判

案件之第二審，既兼

容事後審制精神，係

以事後審查之角度

審查原審判決有無

不當或違法，而非自

行重新認定事實及

適用法律，故其主要

係就上訴理由所指

事項認定原審判決

有無違法或不當之

情形。故於準備程序

中，宜確認下列事

項：（一）上訴之範圍

及第三百零七條第

一項、第二項所定相

關事實或情節、所援

引之證據或相關筆

錄；（二）對上訴理由

之意見；（三）上訴理

由之重要爭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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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倘上訴人所提出

之上訴理由並未具

體說明原審判決關

於事實認定有何違

背經驗法則或論理

法則顯然影響於判

決、原審判決有何違

背法令、原審判決所

裁量之宣告刑有何

違法或不當之情形，

法院宜於準備程序

中，行使訴訟指揮權

以曉諭上訴人釋明

上訴具體理由。又依

本法第九十條第二

項規定，有證據能

力，並經原審合法調

查之證據，第二審法

院得作為判斷依據，

故第二審法院於準

備程序中，亦宜處理

有關證據能力及經

原審合法調查證據

如，倘上訴人所提出

之上訴理由並未具

體說明原審判決關

於事實認定有何違

背經驗法則或論理

法則顯然影響於判

決、原審判決有何違

背法令、原審判決所

裁量之宣告刑有何

違法或不當之情形，

法院宜於準備程序

中，行使訴訟指揮權

以曉諭上訴人釋明

上訴具體理由。又依

本法第九十條第二

項規定，有證據能

力，並經原審合法調

查之證據，第二審法

院得作為判斷依據，

故第二審法院於準

備程序中，亦宜處理

有關證據能力及經

原審合法調查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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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見。爰參酌刑事

訴訟法第二百七十

三條規定，明定本

條。至於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七十三條第

一項各款事項，按其

性質是否均有處理

之必要，如檢察官起

訴範圍、起訴法條及

被告是否認罪、有無

答辯、原審案件之爭

點，本得由第二審法

院斟酌案件性質，為

妥適之判斷，併予說

明。 

之意見。爰參酌刑事

訴訟法第二百七十

三條規定，明定本

條。至於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七十三條第

一項各款事項，按其

性質是否均有處理

之必要，如檢察官起

訴範圍、起訴法條及

被告是否認罪、有無

答辯、原審案件之爭

點，本得由第二審法

院斟酌案件性質，為

妥適之判斷，併予說

明。 

 


